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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联斌：走向安国、人道与和平

王联斌

　　中华武德文化源远流长，初萌于炎黄氏族的融合，文明奠基于孙武。《孙子兵法》蕴含着

丰富的道德资源，闪烁着中华民族伦理智慧的光辉，对现代世界文明有其重要的价值，有待于

我们开发利用。从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总趋势的视角来看，开发《孙子兵法》道德资源的价值

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国防安国战略的时代昭示

　　“安国”是《孙子兵法》的伦理大旨。“五事七计”是其安国之大经。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养

兵用战，孙子在其兵法首篇首句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察也。”这与《管子》的“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是一脉相承的。“兵”是“安国”的手段；“安
国”是“兵”之目的，是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安国”之日，也就是军人价值实现之时；“安
国”是衡量军人价值的最高原则和最终标准。

　　那么，如何运用“兵”之手段实现“安国”之目的呢?孙子的“五事七计”说提出了一个大国防安

国战略的思路。所谓“庙算”，就是要求战争的指导者把“五事七计”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进而

对“己”“彼”双方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作到“知彼知己”，而后才能确定

战与不战。可见，战与不战，出于“安国”；多胜少胜，定于对“五事七计”的“庙算”。但是，“五
事七计”作为“庙算”的主要内容，它首先是客观的，是存在的事实。因为只有作为这样的事实

存在，才能进入“庙算”的视野，成为“庙算”的对象，进而对其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由此可

见，创造出优于“彼”方的“五事七计”的客观存在，是赢得兵争之“胜”、从而实现“安国”的基本保

障。

　　军事力量既是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孙子“五事七计”的“庙
算”，实质上是对综合国力的估量。“五事七计”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

才、民意、天时、地利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物质要素与精神要

素。因此要安邦定国，就要重视物质力和精神力的开发、建设和积累，创造出走在时代前列的

综合国力；否则，综合国力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说揭示了一条具有现

代价值意义的“安国”之道：这就是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由于这一安国之道超越了狭义上

的军事安国观念，所以可称之为大国防安国主义。

　　大国防安国主义的道德内涵，即是大国防爱国主义，它所蕴含的现代价值意义就是：一个

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安国”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为提高综合国力作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一个欲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和民族，就应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

之都处于时代的领先地位。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

争。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致力于发展本国本民族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但是，由于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多极化发展趋势，使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体化的范围

内，而且越来越受到一体化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一体化的范围内发展自身，就必然要



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和牺牲，不管它是否愿意这样做或者是否认识到这一

点，都是无所谓的。企图靠抢占、牺牲别国的经济发展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指导思想和行

为，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因为它国的稳定、发展无疑是本国稳定、发展的一个条件。在这方

面，发达国家理应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和牺牲，否则它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总

之，当代的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在激烈的世界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实现

的，只有顺应“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才能更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达

到“安国”之目的。

　　从精神方面表现出来的综合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安国”支柱。当代世界又是一个多种

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世界。如果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不能在碰撞、激

荡中保持自身的优势，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难免要在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被打败。经济的、

军事的侵略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精神文化上的侵略也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甚至比经济

的军事的侵略更危险。所以，坚持大国防爱国主义战略，就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筑牢民族的

精神防线，防止精神侵略，抵制精神污染，在开放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保持

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此举应当成为大国防安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军事领域往往是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激烈最敏感的领域。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军事斗

争。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说，在当代仍然具有普遍的真理意义和价值意义。当今世界，是

一个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高科技正广泛渗透于

战斗力诸要素之中，对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

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而且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惊涛拍岸的革命性变化。因此，

抢占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最高手段。如果说军事斗争是“安国”之大事，

那么，发展军事高新技术，则是“安国”之大事中的重中之重。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必

然会大大加重战争带来的灾难。《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所谓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在说

明“利”与“危”是相伴而生的。为争利而穷兵黩武，最终导致自身灭亡的国家与民族，在世界史

上并不少见。

　　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
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

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

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

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

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

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

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

使命。

　　二、朴素人道主义的合理内核

 

　　我曾经在拙文《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1]中说：从军事伦理文化的视角来看，《孙子兵

法》可以说是一部军事仁学，朴素的军事人道主义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惟人是保”——一

个朴素人道主义的命题，则是《孙子兵法》“军事仁学”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含着“以人为

本”的伦理精义。



　　孙子的朴素军事人道主义，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伦理精义，而且揭示了人道主

义的一般内涵和本质特征，对全人类的人道主义建设都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至今仍闪烁着时

代的伦理光辉。我们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孙子军事人道主义的合理内核会越来越被更

多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所认同。

　　孙子朴素军事人道主义现代价值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集体权利的意义上体现人道精神。重视集体性的人权，把国家、人民的生存权放在

人权的首位，重视集体的价值，重视作为集体性的生存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是《孙子兵法》军

事人道主义最重要的合理内核，其伦理精神主要有二：

　　首先，从本国的集体性的人道关怀出发重视军人的价值，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死存亡

问题放在养兵用战的首位。《孙子兵法》所谓的“兵者，国之大事也”，意在强调，国家与民族

的生死存亡问题，是第一位的；而“兵者”则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正如唐代大诗人杜甫歌颂军人

曰：“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系于一身之戎装。所以．在战争

和战争的根源依然存在的条件下，重视军队建设，无疑具有最高、最现实的人权、人道意义。

　　其次，《孙子兵法》不仅重视对本国集体性的军事人道主义关怀，而且更具有人道意义的

是出于对他国、他城等集体性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关注着敌国、他国的生存权利，以期将军事

人道主义关怀倡扬到最高的理想境界。如《兵法》中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

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

之。”(《谋攻篇》)此“五全”即是出于“全”他人之国的具有集体意义的人道主义关怀。

　　总之，《孙子兵法》的“国之大事”和“五全”之说，是以维护和尊重集体的生存权利为基础

的，它蕴含着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即：彻底的人道主义没有国界；集体性

的人道关怀高于一切。这是《孙子兵法》朴素军事人道主义中最具有中国传统军事伦理文化精

义和现代价值的思想，是当今世界人道主义与人权思潮中很值得借鉴，吸收和融合为时代潮流

的重要源泉之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具有最终的目的意义。但是，要实现个人的

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首先重视集体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

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但是，如果不首先把手段作

为目的去实现，目的就无法实现。《孙子兵法》所渭的“五全”之说。其“为上”的判断标准即明

确揭示了，整体性的生存权不仅高于战争胜负的功利价值，而且高于个体的生存权。

　　这一伦理精神的时代启示即是：集体性人权绝对高于个体性人权，整体性的大仁大义的人

道关怀绝对高于个体的人道需要；实现二者在集体“为亡”原则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应是科学人

道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所以，当我们强调个人的权利、尊严、价值时，就应当把集体的尊

严、权利、价值放在第一位。同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享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得到人

道的关怀，那么首先就应当重视国家和民族的权利。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提出

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是把“三权”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

把族权放在第一位。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权利

的实现，正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华民族族权的实现为前提的。很显然，没有国家、

民族和集体作保障的个人，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人权时，

科学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告诉我们，应当在集体性人权状况的前提下来认识个人的人权；并且

应当把集体性人权状况作为衡量人道主义文明程度的首要尺度。

　　《孙子兵法》把集体性的人道关怀放在至上(即“为上”)地位的思想，还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人

道主义的伦理关怀。这就是，当一个国家有必要把自身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向国际社会辐射

时，首先应从对方的集体性的人道需要出发，尊重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尊重其

荣誉、尊严和价值观，把人道关怀优先施于这个国家、民族的整体，只是在不影响集体性人道

关怀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帮助、支持和满足个人的人道需要。

　　《孙子兵法》的另一可贵之处，就是提出了“上下同欲”的思想。所谓“上下同欲”，从本质

上说，应是以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为前提的。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由于广大人民群

众和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上的差异、矛盾和冲突，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上下同

欲”，是不容易的。不过，这并不是说没有可能性。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般说来

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当外敌入侵、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爱国主义可以产生

强大的凝聚力；二是让人民群众讲话，吸收其合理的成份，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愿

望；三是让人民群众能够生存下去和安居乐业。总之，要实现“上下同欲”，就要从整体性、广

泛性的意义上对人民群众实行人道主义的关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的“上下

同欲”说，蕴含着朴素的民族、民主、民权和民生观念，这同样是具有整体性意义的人道主义

关怀。

　　2、重视人的权利，一切从人的生存和发展出发，把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最

高的价值目标和最终的目的

　　孙子军事人道主义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之，这就是“唯人是保”(《地形

篇》)。所谓“唯人是保”，就是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军队和军人的唯一宗旨，一切军事决

策与行动均应建立在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点上。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标准。尽管孙子

讲“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但是“唯人”的思想表明了“利合于主”是处于服从地位

的。

　　春秋战国时期，军人的“安国保民”观念是高于“忠君”的。孔子的“仁战”说，老子的战争“罪
恶”论等，都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孙子之所以强调“利合于主”，只是因为君主是国家

的代表。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倘若君主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个“主”是否值得保

呢?按照孙子的逻辑，似乎应是否定的。所谓“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司马法·仁本第一》)
与后来孟子的“民贵君轻”、墨子的“兼爱”“非攻”说等，都与孙子的“唯人是保”具有同样的军事人

道主义层面上的意义。

　　不过，这里需要明确的有两点：其一，关于孙子时代所谓的“人”的历史局限性问题。史学

家、思想家有过一说，即春秋时期的“人”是指奴隶主，而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不属于

人的范畴。此说正误姑且不论，只就《孙子兵法》中频繁地使用“人”与“民”的概念来

看，“人”与“民”是可以通用的；“唯人是保”一说中所谓的“人”，似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并非是

仅仅单指具有奴隶主身份之“人”，而应当是泛指一切客观存在着的人，即包括所谓的“大人”，
也包括“小人”。



　　由此可见，孙子所谓的“唯人是保”，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民本主义的道德律令，而应是一个

重要的“以人为本”的“仁本主义”的命题，具有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内涵。它要求，不仅要爱本国

人民，而且要保护敌国和他国的人民；不仅要爱本军士卒，作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

子”，而且也要善俘安降，对俘虏做到“卒善而养之”；在法纪面前要人人平等，赏罚严明，并

且还要做到“三令五申”和先“亲服”而后教之、罚之等；要善于“伐谋”、“伐交”，不仅力争最大限

度地减少本军兵力的损耗，同时又要尽量地减少对敌军的杀伤，将战争的灾难控制在最小的程

度。

　　其二，关于“民”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仅仅把民

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揭示了中国古代“民本”思
想的实质；但是，也不全然。从伦理意义上来说，民本的手段性中就蕴含着民本的目的性。倘

若不把民作为目的来保护，电就很难实现“民”这一手段的生存与发展。犹如引水载舟一般，倘

若不把引水作为一个中介性的目的来实现，载舟之最终目的就缺少实现其自身的手段。

　　总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作为手段意义上的保民爱民，是具有一定目的意义的。手段

的目的性与目的之手段性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离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能否把保民

利民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实现。孙子的军事人道主义固然也含有把人作为手段的思想，如“爱
卒”、“善卒”、“上下同欲”等，目的是为了用战。但是，用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唯人是

保”。也就是说，“保人”(即“保民”)是唯一的目的。从“唯一”的意义上来看，孙子朴素的军事人

道主义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合理内核，这就是：“以人为本”，一切军事活动都应从人民的利益出

发，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军事人道主义的最高法则。

　　概而言之，《孙子兵法》军事仁本主义思想的时代启示是：既要重视国家、民族等集体性

的人道关怀，又要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等权利；但是，集体性的人权和人道关怀高于个体性

的人权和人道需要。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的辩证统一，应是科学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核。

 

　　三、走向世界和平的理性选择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体现了道德目的与道德手段的统一。但是，孙子时代，“不
战”是手段，“屈人”是目的；且多是在局部的、偶然的条件下才有实现其统一的可能。当今时

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为实现二者的统一在更宏阔的范围内提供了条件；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正在发生变化，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不战”的目的性日益显现，血与火的战争

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向威慑战、信息战、虚拟战转化。“不战而屈人之兵”将在更高的价值意义

上，成为当今世界走向和平、合作、发展的理性选择。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孙子兵法·谋攻篇》中

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

军人价值观的核心。一般说来，军人价值的实现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表现在血与火的战场

上；另一种是不经过流血战争，通过威慑和伐谋战略而御敌、退敌或制敌，在这种情况下，军

人的价值往往不被人们所认识。而孙子却尚后者。在他看来，不经过流血战争而能征服或慑服

敌人，正是军人价值最高、最理想、最完美的实现形式。这说明，孙子的战争观已超越了战争

的本身，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进入了“仁本”主义的伦理境界。在这一境界的界碑上，深深镌刻

和闪烁着中国传统军事伦理精神和时代道德光辉的四个大字：爱好和平。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现实战争灾难的深刻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建构起

来的。与孙子同时代的老子、孔子等思想家，都有崇尚和平止息战争的思想。老子诅咒战争，

说“兵者不祥之器”。所谓“不祥”，按照老子的说法，一是害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

后，必有凶年”(《道德经·三十章》)；二是害己，“兵强则灭”(《道德经·七十六章》)，“好战”必
然要走向它的反面——“亡”。但老子也不是完全反对一切战争，对于那种“为客”而“不为主”的
防御之战，“哀兵必胜”的不得已之战，他还是积极主张的。其主导思想很明确，这就是为了和

平，为了保存自身，虽战亦可。孔子比老子进了一步，他看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认为，要

避免战乱，就要使战争向有序化发展。为此，就要树立一个而且只能是唯一的一个统一发布战

争命令的最高权威，这就是“征伐白天子出”；舍此，大抵都应归类于非正义的战争。可见，孔

子的战争伦理观蕴含着对“和平统一”的向往和追求。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人价值观，比老子、孔子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的价值观有更高

的道德意义。因为孔子的“征伐自天子出”一说，虽然给战争冠以正义的性质，但它毕竟还是要

用武力去“征”和“伐”的。而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说，则是希望不用任何武力征伐而能御

敌、退敌、胜敌，诚如孙子所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

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此说

看起来近乎幻想，其实，从局部战争来看，无论是在孙子之前还是在孙子之后，都具有现实的

意义，而且也曾被大量的现实所证明。孙子的这一军人价值思想，体现了道德之手段(不战)与
道德之目的<利可全)的统一。所谓“善之善者也”即是这种“全胜”战略的价值的评价，其含义有

二：一是说这种策略是最高的最具有价值意义的选择；二是说这种“全胜”正是军人价值最高、

最完美、最理想的实现形式。而一旦全面达到了这种完美的理想境界，军人(军队)也就进入了

超越“本我”的崭新发展阶段。

　　《孙子兵法》把“和平”与“强兵”结合起来的构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和平威胁”战略。“和平

威胁”战略有可能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刺激军队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谁的武力强大，谁就可

以不受制于人甚至可以制人，即所谓的“战胜而强立”；二是制止武备竞赛，因为武器装备发展

到一定程度，强大的武器杀伤力造成的破坏作用，必然使军争走向它的反面，即愈来愈强化人

类制止和反对战争、追求和维护和平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当今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

的情况下，战争所带来的可能是全人类的不幸。任何一个想从战争中获取利益的国家，它就不

能不考虑战争有可能会使它失去更多的利益。

　　因此，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内核，在当代军争中将越来越被重视，越来越具有

道德的手段性和道德的目的性相统一的意义。“不战”的目的性将日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特别

是信息武器投入战争，有可能使传统的硬杀伤向软杀伤转化；由以往的“消灭敌人，保存自

己”转变为控制敌人，保卫和平。同时，运用信息武器更有利于进行伐谋、攻心，为“不战而屈

人之兵”从理想转化为现实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甚至交战双方运用“虚拟战争”的形式一决雌

雄，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总之，战争推动着军备竞争，军备竞争导致人类对和平的追求；武器

装备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人类向往和平的呼声也就越高。从本世纪前期的45年大战阶段到中期

的45年冷战，再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近百年的历史揭示了一条军事斗争发展规律：

人类必将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走向世界和平。

　　注释：

　　[1]拙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本文为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原载《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1月）

　　（作者简介：王联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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